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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89(a) 

训练和研究：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阿尔及利亚、贝宁、喀麦隆、乍得、科特迪瓦、 

加蓬、几内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苏丹 

和乌干达:订正决议草案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回顾其1991年12月19曰第46/180号决议， 

4 ^了秘书长的报告
1
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代理执行主任的报告

2
 ，并考虑到 

在第二委员会上关于训研所的发言， 

^âl l秘书长已采取改组训研所的步骤，以便在纽约和日内瓦执行能够应付联 

合国面临的各种新挑战的各项创新的和有成本效益的方案，以及满足会员国和联合 

国系统工作人员曰增的训练要求的需要， 

皿应提高联合国在研究和数据收集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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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训研所在经过改组以后应可继续同各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发展更有条理的关 

系， 

还确认训研所章程所载任务仍然很重要, 

1. ^根据秘书长的建议，
3
以取消训研所债务为条件,立即将联合国训练研 

究所大楼移交给联合国，并由联合国承担1992年的财政义务和所有过渡安徘的费用； 

2. 按照训研所董事会核可的高级别顾问建议，纽约办事处应加以精简， 

提供必要的设备,并至少雇用一名主任，一名一般事务人员和三名专职的高级研究员 

及另一名不支薪的专职资深研究员以处理现有的训练方案，旨在满足多边外交、维 

持和平、締造和平及建立和平领域的日增训练需要，并开展与世界银行经济发展研 

究所合作安排的各项经过重新改组的经济和社会训练方案； 

3. 进一步决定将来由自愿捐款、特别用途赠款和执行机构的间接经费来支付 

训研所的行政预算和训练方案费用； 

4. 皿各会员国向经过重新改组的训研所提供捐款,特别是向其普通基金提 

供捐款，以保证其活力； 

5. 由联合国以及联合国其他机关和专门机构特别要求执行的训练方案 

的费用由提出要求的组织支付； 

6. i秘书长探求训研所和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在都灵的国际训练中心等在内的 

其他合格国家和国际机构的进一步更密切合作，使联合国系统能以最具成本效益的 

方式满足国际和国家各级日增的训练需要，并符合参与会员国的最佳利益； 

7. jt训研所改善它同各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在国际关系和科学分析领域进行的 

合作； 

8. Müit联合国各基金和计划署，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苏丹一萨 

赫勒办事处和联合国人口基金，改善其同训研所进行的合作； 

A/47/458,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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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秘书长就上述各项安排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